


















阻碍核查行为， 或者拒绝整改和不书面反馈整改情况的，受理机

关为政策制定机关的上级机关的， 依纪依规依法严肃追究有关人

员责任；受理机关为市场监管部门的， 可以向政策制定机关的上

级机关、监察机关等反映情况。

第十九条 对上级机关交办、舆情反映 飞 第三方评估机构监

测评估等发现的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规定行为的处理，参照本

办法施行。

对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行为的举报，

按照《反垄断法》《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行为暂行

规定》的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条

以举报形式进行咨询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、行

政复议申请、信访、纪检监察检举控告等活动的， 不适用本办法，

久
木十第

受理机关可以告知通过相应途径提出。

第二十二条 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实际， 制定本地公平竞争审

查举报处理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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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公平竞争审查举报条三十第

另有规定的， 从其规定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第二十四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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